
 

 

 

 

湘城院发〔2024〕36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湖南城市学院“双肩挑”岗位 

聘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湖南城市学院“双肩挑”岗位聘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经

2024 年 5 月 27 日党委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认

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湖南城市学院 

2024 年 6 月 28 日 



— 2 — 

湖南城市学院“双肩挑”岗位聘用 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为进一步完善我校岗位设置管理，优化师资队伍结构，挖掘

和发挥党政管理机构具有较强教学、科研等专业技术能力管理人

员的优势和潜力，根据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《湖南省事业单

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（湘人社函〔2011〕75

号）》《湖南省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（湘人社发〔2011〕

97 号）》《关于进一步完善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管理的通知（湘人社

发〔2023〕39 号）》《湖南城市学院岗位设置与聘用管理办法（湘

城院发〔2024〕17 号）》等文件规定和湖南省教育事业单位岗位

设置操作实务的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具有较强教学、科研等专业技术能力的领导班子成员和内设

党政管理机构负责人（含副职）。 

二、岗位设置原则与总量 

根据学校教学、科研、学科建设和管理服务工作的现状及发

展需要，科学合理设岗。岗位设置总量严格控制在上级部门核定

的岗位结构比例范围内，并适当留有余地，保证岗位设置后人才

队伍建设具有可持续性。 

学校“双肩挑”岗位总量以上级下达的编制数进行总体控制，

编制数出现变动时，则按最新编制数进行相应调整。“双肩挑”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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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占管理岗位职数，不占用专业技术岗位职数。 

三、岗位聘用条件 

1.岗位所需要的专业、能力或技能，具有相关的专业技术职

称。 

2.担任领导职务期间，仍从事专任教师工作，承担教学、科

研等工作，每年完成教学工作量不少于 32 学时（教授须每年为本

科生上 1 门理论课程）。 

3.须满足下列可选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按就高不就低原则，现有专业技术岗位工资待遇高于管

理岗位工资待遇。 

（2）满足学校专业技术职称晋升评审条件。 

（3）满足学校专业技术岗位内部晋升条件。 

4.若 3 年内未获得下列成果之一的，不再续聘至“双肩挑”

岗位： 

（1）教学科研项目。立项省部级项目 1 项。 

（2）学术论文（智库成果）。发表Ｃ刊及以上期刊论文 1 篇

（智库成果八级及以上）。 

（3）教学科研获奖。成果获省部级一等奖前 5 名、二等奖前

3 名、三等奖前 2 名，或参加教学竞赛获省级二等奖及以上。 

（4）工程行业获奖。成果获优秀城乡规划、建筑设计奖、优

秀工程勘察设计奖省级行业奖一等奖前 2 名、二等奖主持；或全

国音乐、美术作品、文学及评论作品展（由中宣部、教育部、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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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和旅游部、中国文联、中国音乐家协会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）

铜奖。 

（5）成果转化。作为第一授权人专利成果转让收入到校进账

经费近三年累计达到 10 万元，或主持完成横向科研项目近三年年

均到校进账经费自科类达到 10 万元，社科类 5 万元。 

5.年满 57 岁的“双肩挑”岗位人员续聘时不受上述第 4 条成

果的限制。 

四、岗位聘用待遇 

1.“双肩挑”岗位人员按照所聘任的两类岗位中工资标准较

高的岗位类别确定其基本工资。绩效工资参考个人申报的标准，

经评定后按照相应标准发放。 

2.“双肩挑”岗位人员可与归口教学单位的专任教师一样参

加职称评审、教师岗位竞聘、项目申报等。 

3.“双肩挑”岗位人员职务晋升或调整参照有关文件执行。 

五、聘用程序 

1.个人根据岗位聘用条件规定，每三年聘期结束时向人事处

提交“双肩挑”岗位任职申请。 

2.人事处审核“双肩挑”岗位任职资格，按现聘教师岗位核

定“双肩挑”人员岗位等级。 

3.通过任职资格审核人员，由人事处报校长办公会、党委会

审议。 

4.学校发布“双肩挑”岗位聘任文件，并办理相关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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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岗位管理 

1.“双肩挑”岗位人员三年一聘，其聘任与学校全员岗位聘

任同步进行。 

2.“双肩挑”岗位的年度考核实行管理岗位和教师专业技术

岗位的“双岗考核”，每年可减免一定教学工作量，但科研工作量

不做减免。其教学及科研工作由二级学院管理并考核。 

3.“双肩挑”岗位人员管理岗位或专业技术岗位的年度考核

确定为不合格或连续两年确定为基本合格的，原则上取消其“双

肩挑”岗位任职资格，并根据其工作情况重新确定新的工作岗位。 

4.“双肩挑”岗位人员职务、职级或职称发生变化时，需要

重新进行岗位聘用。 

5.在“双肩挑”聘用期间出现师德师风问题，根据相关规定

实行一票否决制。 

七、其他 

1.岗位聘期一般为三年。管理岗位如遇换届聘用，则按换届

日期重新确定聘期。 

2.本办法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关“双肩挑”人员相

关规定如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3.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


